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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：⾼等、普通考試規則及釋例 ⽇期：112/07/20

專⾨職業及技術⼈員考試法規

專⾨職業及技術⼈員⾼等考試社會⼯作師考試規則

專⾨職業及技術⼈員⾼等考試社會⼯作師考試規則

《公(發)布⽇期》

中華⺠國八⼗九年⼗⼆⽉三⼗⽇考試院(八九)考台組壹⼀字第⼀０九九三號令訂定發

布全文⼗九條

中華⺠國九⼗年七⽉⼆⼗五⽇考試院考台組壹⼀字第０九００００五四六⼆號令修正

發布第⼗四條條文

中華⺠國九⼗年七⽉三⼗⼀⽇考試院考台組壹⼀字第０九００００五三六八號令修正

發布第五條條文

中華⺠國九⼗⼆年四⽉⼆⼗九⽇考試院考台組壹⼀字第０九⼆０００三六四九⼀號令

修正發布第⼀條、第五條、第七條、第九條、第⼗⼆條、第⼗四條、第⼗五條條文

中華⺠國九⼗⼆年⼗⼆⽉⼆⼗四⽇考試院考台組壹⼀字第０九⼆００⼀０八五八⼀號

令修正發布第七條條文

中華⺠國九⼗五年⼀⽉⼗三⽇考試院考臺組壹⼀字第０九五００００三八三⼀號令修

正發布第⼗五條條文

中華⺠國98年2⽉4⽇考試院考臺組壹⼀字第09800007451號令修正發布

中華⺠國98年10⽉13⽇考試院考臺組壹⼀字第09800080231號令修正發布第七條、

第⼗⼀條、第⼗⼆條、第⼗三條、第⼗九條條文

中華⺠國102年8⽉6⽇考臺組壹⼀字第10200066911號令修正發布第⼀條、第四條、

第五條、第六條、第⼗五條、第⼗九條條文

中華⺠國102年11⽉20⽇考臺組壹⼀字第10200097011號令修正發布第⼗四條、第

⼗六條條文

中華⺠國106年3⽉24⽇考臺組壹⼀字第10600015091號令修正發布原第⼗七條、第

⼗八條刪除，第⼗九條移列⾄第⼗七條

中華⺠國106年9⽉8⽇考臺組壹⼀字第10600063291號令修正發布第四條、第五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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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條、第八條、第⼗條、第⼗四條、第⼗五條條文

中華⺠國107 年11⽉21⽇考試院考臺組壹⼀字第10700041011號令修正發布第七

條、第九條條文

中華⺠國112年7⽉20⽇考臺考⼀字第11206001271號令修正發布第五條及附表、第

⼗條，刪除第⼗⼀條、第⼗三條條文

《法規本文》

第　⼀　條　本規則依專⾨職業及技術⼈員考試法第⼗⼀條第⼀項規定訂定之。

第　⼆　條　專⾨職業及技術⼈員⾼等考試社會⼯作師考試（以下簡稱本考試），

每年舉⾏⼀次。

第　三　條　本考試採筆試⽅式⾏之。

第　四　條　有社會⼯作師法所定不得充任社會⼯作師之情事，或有其他依法不得

應國家考試之情事者，不得應本考試或申請部分科⽬免試。

第　五　條　中華⺠國國⺠於公立、依法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

認規定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社會⼯作相關科、系、組、所、學位學程

畢業，曾修習社會⼯作(福利)實習或實地⼯作學分，並修畢下列五領域

⼗五學科，每學科⾄多採計三學分，總計達四⼗五學分以上課程，領

有畢業證書與修課證明文件者，得應本考試：

⼀、社會⼯作概論領域課程⼆學科：

　　（⼀）社會⼯作概論。

　　（⼆）社會福利概論或社會⼯作倫理。

⼆、社會⼯作直接服務⽅法領域課程三學科：

　　（⼀）社會個案⼯作。

　　（⼆）社會團體⼯作。

　　（三）社區⼯作或社區組織與（社區）發展。

三、⼈類⾏為與社會環境領域課程四學科：

　　（⼀）⼈類⾏為與社會環境。

　　（⼆）社會學。

　　（三）⼼理學。

　　（四）社會⼼理學。

四、社會政策立法與⾏政管理領域課程四學科：

　　（⼀）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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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（⼆）社會福利⾏政。

　　（三）⽅案設計與評估。

　　（四）社會⼯作管理或非營利組織管理。

五、社會⼯作研究法領域課程⼆學科：

　　（⼀）社會⼯作研究法或社會研究法。

　　（⼆）社會統計。

前項專科以上學校社會⼯作相關科、系、組、所、學位學程，其開設

之必修課程符合前項所列

學科要求，經考選部審核公告者，其畢業⽣應本考試時，免繳交修課

證明文件。

第⼀項實習或實地⼯作學分認定標準如附表。

第　六　條　符合前條第⼀項所定應考資格，且具有下列資格之⼀者，得申請部分

科⽬免試：　

⼀、國內社會⼯作實務經驗五年以上，有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合格之證

明文件。

⼆、外國社會⼯作師證書及國內社會⼯作實務經驗⼀年以上，有中央

主管機關審查合格之證明文件。

三、曾任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講師三年以上、助理教

授或副教授⼆年以上、教授⼀年以上，講授前條第⼀項所列學科

⾄少⼆科，並有國內社會⼯作實務經驗⼀年以上，有中央主管機

關審查合格之證明文件。

前項第三款之任教年資，依教育部發給之講師、助理教授、副教授、

教授證書所載年資起算年⽉計算之。兼任年資折半計算。

第　七　條　本考試應試科⽬分普通科⽬及專業科⽬：

⼀、普通科⽬：

（⼀）國文（作文）。

⼆、專業科⽬：

（⼆）社會⼯作。

（三）⼈類⾏為與社會環境。

（四）社會⼯作直接服務。

（五）社會⼯作研究⽅法。

（六）社會⼯作管理。

（七）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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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　八　條　依第六條之規定申請部分科⽬免試經核准者，其應試科⽬如下：

⼀、社會⼯作。

⼆、社會⼯作直接服務。

三、社會⼯作管理。

四、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。

第　九　條　本考試應試科⽬之試題題型，除國文採申論式試題外，其餘均採申論

式與測驗式之混合式試題。

第　⼗　條　考選部應設社會⼯作師考試審議委員會，審議應考⼈部分科⽬免試申

請案及本考試應考資格疑義案件。審議結果，由考選部核定，並報請

考試院備查。

第 ⼗⼀ 條　（刪除）

第 ⼗⼆ 條　應考⼈依第六條規定，向考選部申請部分科⽬免試時，應繳下列費件：

⼀、部分科⽬免試申請表。

⼆、資格證明文件。

三、國⺠⾝分證影本。華僑應繳僑務委員會核發之華僑⾝分證明書或

外交部或僑居地之駐外館處加簽僑居⾝分之有效中華⺠國護照。　

四、最近⼀年內⼀吋正⾯脫帽半⾝照片。

五、申請部分科⽬免試審議費。

前項申請部分科⽬免試，得隨時以通訊⽅式為之。但申請部分科⽬免

試未能於本考試當次報名⼆個⽉前提出申請並繳驗完備費件者，該次

考試不予部分科⽬免試。

第 ⼗三 條　（刪除）

第 ⼗四 條　本考試應試科⽬總成績滿六⼗分為及格。

前項應試科⽬總成績之計算，普通科⽬成績占總成績百分之⼗，各專

業科⽬平均成績占總成績百分之九⼗。無普通科⽬時，以各專業科⽬

平均成績計算之。

本考試應試科⽬有⼀科成績為零分或專業科⽬平均成績未滿五⼗分

者，均不予及格。缺考之科⽬，視為零分。

第 ⼗五 條　外國⼈具有第五條第⼀項所定資格，且無第四條情事者，得應本考試，

並得依第六條規定申請部分科⽬免試。

第 ⼗六 條　本考試及格⼈員，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發給考試及格證書，並函衛⽣福

利部查照。

第 ⼗七 條　本規則⾃發布⽇施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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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檔案

檔案名稱 檔案格式

附表 專⾨職業及技術⼈員⾼等考試社會⼯作師考試社會⼯作（福
利）實習或實地⼯作認定標準(⾃112年3⽉1⽇施⾏)

102 年起專技⼈員社會⼯作師考試應考資格第5條審議通過並公告
名單

新制案例彙整表(通案)

點閱數：5596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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